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4 學年度特殊教育幼兒園身心障礙組教師 

學士後教育學分班（B 班）報到日程與注意事項 

一、 報到日期： 

請正取生於 115 年 7 月 3 日（五）上午 9:00 至下午 5:00 至本校英才校區 1 樓 R104

辦公室報到（地址：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），逾期未報到或未繳驗證明文件者，

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。如本人因故無法親自辦理報到，請填具「報到委託書」，

委請他人辦理報到手續。（受委託人仍需攜帶錄取生身分證正本及其他資料） 

 

二、 攜帶文件： 

1. 錄取通知單 

2. 成績單及身分證正本 

3. 學歷證明（畢業證書）正本 

4. 學分抵免申請表 

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作業要點於115.5.4教育部同意備查，學員如因本次修正後規定需

重新申請學分抵免者，請於115年7月3日報到日提出申請，且以申請一次為限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
三、 錄取通知單、第一期課表與繳費通知以 EMAIL 寄送。 

 


